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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证据”真的不存在吗?

与纪格非教授商榷   

李 浩*

摘 要 证据与待证的主要事实之间的联系有直接也有间接,这构成了区分直接证据与

间接证据的客观基础。主要事实是与法律要件相当的具体的生活事实,判断、检验是否存在直

接证据的标准和依据在于是否存在可以直接证明主要事实的证据。在民事诉讼实务中,一些

证据可以用来直接证明主要事实,甚至一个直接证据可以单独证明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因而

直接证据是真实存在的。区分直接与间接证据时,采用单一的分类标准,即只是把能否直接证

明主要事实作为区分这两种证据的标准,比采用直接、单独双重分类标准更为可取。

关 键 词 直接证据 间接证据 分类标准

把证据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是我国证据理论公认的一种分类。各种版本的诉讼法、

证据法教科书几乎也都是采用了这一分类,理论界对这一分类一直也深信不疑,直到《中外法

学》2012年第3期发表了纪格非教授的文章《“直接证据”真的存在吗? ———对直接证据与间

接证据分类标准的再思考》(以下简称《真的存在吗?》)。从该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纪教授是要

说明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直接证据,以能否单独证明待证事实作为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的标准,并把直接证据称之为能够单独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原本就是一个错误。文章虽然指

向的是直接证据,意在否定直接证据,但实际上是要把间接证据一并消除,因为间接证据是相

对于直接证据而言的,两者的关系是一存俱存,一亡皆亡。

应当说,这篇文章是对证据学理论中证据分类的挑战,如果挑战成功,传统的证据分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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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构,各种证据法教科书中关于证据分类的内容就需要重写,一些包含直接证据与间接证

据词条的法学词典也需要修改其内容。当年读了这篇文章后,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总觉得这

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证据法理论值得重视、需要回应的问题。文章提出的重构分类标准的观点

确有其合理性,但否定直接证据的观点有可商榷之处。写这篇文章,意在与纪教授共同探讨这

一问题,并通过争鸣,使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问题,进一步推动该问题的研究。

一、直接证据为何受到质疑

要回应纪教授对直接证据的质疑,就需要认真研究一下她质疑直接证据的主要理由。

纪教授是从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定义入手提出疑问的。对于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证
据法教材都是在阐述证据分类时论及这一问题的,是根据证据与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主要事

实的关系,在理论上作上述区分。关于直接证据,我国学术界一般都将其定义为能够直接、单
独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而对于间接证据,则定义为不能单独、直接证明,而需要与其他证

据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1〕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这两类证据区分的标准在

于能否单独、直接证明主要事实。

纪教授认为,“直接证据能够单独证明案件主要事实”这一认识,可以区分为两个命题:第
一,一个直接证据无需借助于或依靠其他证据就可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第二,单独一个直

接证据就可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全部内容。然而,稍加推敲就会发现,这两个命题并不成

立。

纪教授首先对直接证据能够单独证明主要事实提出疑问,在她看来,单凭一个直接证据就

对待证事实作出认定是夸大了直接证据的作用,诉讼实务中并不存在仅凭一个直接证据就对

争议的主要事实作出认定的情形。不仅作为直接证据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证明主要事实,就
连作为直接证据的书证也不能单独起到证明主要事实的作用。在对作为直接证据的证人证

言、书证能够单独证明主要事实提出质疑时,纪教授的主要依据是无论是证人证言还是书证,

在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之前,都需要对它们进行查证属实,而查证属实的过程,又离不开其他

证据和信息,因而不可能存在直接证据可以单独证明主要事实的情形。

纪教授接着对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全部内容提出质疑,在她看来,单单一个

直接证据是不足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的:首先,直接证据不能证明因果关系;其次,直接证据

不能证明行为的主观方面,即行为的动机以及行为者是否存在主观的故意或过失;再次,直接

证据不能证明意思表示的含义。

接着,文章对直接证据能够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提出质疑。文章认为,由于案件事实

是具有法律性的,所以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联系并非直接的,而是经过了至少一次的推理与

·312·

“直接证据”真的不存在吗?

〔1〕 参见何家弘、张卫平主编:《简明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李浩主编:
《证据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178页;何家弘主编:《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127-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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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摄过程(即对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进行法律上的评价,从而将其涵摄于法律要件之下)。认为

直接证据可以与案件的主要事实相联系的观点忽略了案件事实的法律性,因而也是不正确的。

文章接着指出了推理次数并非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标准。用间接证据证明主要事

实固然需要经过推理,但用直接证据证明时,同样也离不开推理,即使是直接证据,至少也要经

过一次推理才能发挥证明作用。〔2〕

总之,由于既不存在能够单独证明主要事实的证据,又不存在无需经过推理就能证明主要

事实的证据。所以把证据区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是错误的,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根本

就不存在所谓的直接证据。

既然上述观点是否定直接证据的核心论点,为直接证据辩护,就需要有针对性地陈述相反

的事实,分析和论证证据中存在着能够单独证明、直接证明主要事实的证据,尤其是存在无需

经过推理,就可以把所显现的内容与主要事实连接起来的证据,如果确有这样的证据存在,否
定直接证据的观点就不能成立。

二、是否存在可以单独证明主要事实的证据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对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的主要事实作出界定。因为如果不把

主要事实定义清楚,就无法对能否仅仅依据一个证据证明主要事实展开分析,更无从得出相应

的结论。

主要事实是一个源自日本民事诉讼理论的概念。〔3〕日本学者在论及作为证明对象的事

实时,一般将其区分为主要事实、间接事实与辅助事实。三ケ月章认为:“直接符合于认定争议

法律效果的法规确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称为主要事实,可间接推认该主要事实的事实则称为

间接事实(慿证),对明确证据的证据能力或证据力有所作用的事实称为辅助事实。”〔4〕高桥

宏志也认为:“所谓的主要事实又被称为直接事实,是指在判断出现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之法

律效果中直接且必要的事实,换言之,是与作为法条构成要件被列举的事实(要件事实)相对应

的事实。……所谓间接事实,也被称为凭据(证据),是指在借助经验法则及逻辑法则的作用在

推定主要事实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事实。……而所谓的辅助事实是指,用于确定证据能力和证

据力(证明能力)的事实。”〔5〕

在定义主要事实之时,还需要辨析主要事实与法律要件、法律要件事实的关系。法律规范

在逻辑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对抽象事件的描述,后一部分是该事件所引起的法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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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纪格非:“‘直接证据’真的存在吗? ———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分类标准的再思考”,《中外法

学》2012年第3期,第594-601页。
德国学者没有用主要事实这一概念,在谈到证明对象时,一般用的概念是对裁判具有重要意义的

事实、对裁判显著的事实。
(日)三ケ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王一凡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印行,第421页。
(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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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法律要件又称法律的构成要件。作为构成要件,必须是高度抽象化的,因为“构成要件不

包含对一次性历史事件的描述,而是一份以抽象特征概括出来的事件‘节目单’,这份‘节目单’
可以由无数的案例来填充,因为规范的目的不是只对一件个案作出裁判,而是要对无数的同样

情形的案件作出裁判”。〔6〕而要件事实则是与要件相吻合的具体的生活事实。在诉讼中,要
件事实是否存在决定了当事人的请求权能否实现,能否得到裁判者的支持。因为“权利的产生

发生于诉讼之外,因实体民法中创设权利的规范的事实构成要件的成就而发生。与之相适应,
法官在裁判诉讼时基于实体民法的规定应澄清:是否原告所主张的权利通过创设权利的规范

的事实构成要件的成就而产生,以及该权利在此之后没有因权利消灭的规范的事实构成要件

的成就而又被消灭”。〔7〕鉴于要件事实与主要事实都是具体的生活事实,且两者都能够起到

引起实体法上的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效果,所以它们是对同一法律现象的不同称谓而已。
在分析直接证据能否证明待证事实时,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分析的是直接证据能否证明案件

的主要事实,也就是那些与法律要件相当的具体的生活事实。
在民事诉讼中,大量的纠纷为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法院在审理这些纠纷时,也都是针对

当事人提出的请求和抗辩,根据实体法规定的请求权、抗辩权的构成要件进行审理的。在审理

具体案件的时候,法院会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主要事实是否存在作出裁判。因而判断是否存在

直接证据,就需要具体分析在诉讼实务中是否存在能够直接证明主要事实的证据。
在民事诉讼中,主要事实不是一个笼统的、整体性的事实,而是被法律要件细分了的事实。

例如在合同关系中,法律要件可细分为合同的订立、履行、撤销与变更等要件,其中合同订立的

要件又进一步区分为要约和承诺;在侵权关系中,法律要件则细分为损害事实、加害行为、因果

关系、过错四个方面,主要事实是分别与这些要件相对应的事实。虽然是否存在可以证明主要

事实的直接证据涉及许多不同类型的主要事实,但鉴于纪教授的文章特地强调了直接证据不

能证明行为的主观方面、因果关系、意思表示的含义,本文也针对这些方面进行分析。
(一)直接证据能否证明因果关系

诚如纪教授所言,“因果关系作为绝大多数法律关系或者权利请求的构成要件,是诉讼中

重要的证明对象,也是许多法律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8〕这在侵权诉讼中表现得尤为突

出,“在侵权法律中,因果关系问题总是既与责任的存在相关联,也与责任的范围有联系”。〔9〕

在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是成立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之一,无论是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
因果关系的存在都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

那么,在诉讼中,是否存在可以用来证明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呢? 笔者认为这样的证据是

存在的,至少在民事诉讼中是存在的。以医疗侵权诉讼为例,医疗机构的诊疗、护理行为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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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页。
纪格非,见前注〔2〕,第597页。
(美)H.L.A.哈特、托尼·奥诺尔:《法律中的因果关系》(第二版),张绍谦、孙战国译,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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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称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常常是医疗侵权纠纷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

要问题,而法官为了确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往往需要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

定。尽管由于检材、鉴定技术等方面的原因,鉴定机构有时可能会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但多数情况下,鉴定意见还是会对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提出肯定、部分肯定或否定的意见。

而审理案件的法官,通常情况下都会把鉴定意见给出的结论作为认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依

据。

例如,在高某与被告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一案中,高某诉

称:2008年7月起因怀孕到被告医院就诊,同年11月进行剖腹产术,产下男婴魏某。后经检

查,魏某系唐氏综合征患儿。在治疗中,被告存在未告知患者进行唐氏筛查的过错,导致原告

分娩出唐氏患儿。被告则称未进行唐氏筛查并无过错,诊疗行为与原告所受损失无因果关系。

此案先由卢湾区医学会进行了鉴定,原告申请重新鉴定后,由上海市医学会再次进行鉴定。两

级医学会的鉴定结论都认为:高某不属于《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的产前5种高

危人群,依据该《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医方无书面告知患方,不违反本办法规定。医方在初诊

时对孕妇孕周计算错误,且无告知患方是否选择唐氏筛查的文字记载,但与唐氏儿的出生无因

果关系。法院据此认为,双方的医疗争议不构成医疗事故,被告的医疗行为与原告生下唐氏儿

无因果关系。故原告主张赔偿的费用数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0〕

当然,在司法实务中也有大量根据鉴定意见认定存在因果关系的案例。鉴定意见这一证

据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对证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一主要事实发挥着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直接证据是否可以证明过错

过错,是行为人在实施具体行为时的心理状态,在侵权责任法中,是指加害人实施加害行

为时主观上存在的故意或过失。现代各国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一般都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毫无疑问,对于一般的侵权责任而言,过错是成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但是,从程序法

的视角看,过错并非是诉讼中作为证明对象的主要事实。过错,属于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可
归为不确定概念的还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正当事由”等,这些不确定概念虽然可以成为

法律要件,但却不是主要事实。很难想象原告在诉讼中只是主张被告存在过错而不对过错的

具体情形作出说明,也无法想象法院会在未明了表现为过错的具体事实之前就启动针对过错

的证明程序。〔11〕

在诉讼实务中,当事人一定会主张与过错这一法律要件相当的具体事实。例如在因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引起的诉讼中,原告主张他在通过一处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

时被快速行驶的小轿车撞伤,被告行驶至人行横道线时既未减速,也未停车让行,被告予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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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闸民一(民)初字第3370号。
如果原告在诉状中仅仅是说被告存在过错,法官一定会通过释明,要求原告将其主张具体化,陈述

其认为被告存在过错的具体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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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根据原告的申请,法院调取了记载当时情形的录像带。录像画面显示,原告正在人行横道

线上穿越马路,被告的车接近人行横道线时并未停车让行,撞上了原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

行”,被告未停车让行,主观上明显存在过错。原告提供的录像这一视听资料证据,完全可以证

明“过错”这个要件事实,这样的证据难道不是直接证据吗?

其实,在这类纠纷中,作为主要事实的往往是酒后驾驶、超速驾驶、逆行驾驶、疲劳驾驶、旁
观驾驶、驾驶时接打手机等情形。能够直接证明加害人有上述行为的,都可以作为认定加害人

存在过错的直接证据。而关于受害人未系安全带驾驶的证据,则可以作为证明受害人存在过

错的直接证据。

此外,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往往会对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调
查,并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责任认定书中,管理部门会对究竟是一方过错还是双方过

错、何种形态的过错作出分析和认定。在后续的侵权赔偿诉讼中,事故责任认定书也是证明过

错问题的直接证据。

在涉及过错认定的纠纷中,鉴定意见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表现得尤为

突出。〔12〕例如,在李某某诉长沙妇幼保健院一案中,李某某诉称:其因怀孕于2006年上半年多

次到被告处进行检查,由于被告单位医生工作粗心大意、不负责任,检查完全流于形式,胎儿多个

器官发育缺陷无一被发现,使原告丧失了选择优生优育的权利,不仅造成婴儿终身痛苦,还给原

告一家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产前检查漏诊、误诊责任,支付患儿

畸形矫治手术费18万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在该案件中,被告在检查中是否存在过错,

是判断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依据之一。此问题是医学上的专门性问题,受理该案的长沙市

雨花区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委托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潘某

某尚为胎儿时(母体宫内),医方在B超检查时未检出左肾缺如,存在过错;医方在B超检查时未

检出先天性心脏畸形(法乐氏四联征),先天性脊柱侧弯畸形,不存在过错。该案件的一审、二审

和再审,都是根据这份鉴定意见对被告是否存在过错作出认定的。〔13〕

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甚至证明医疗机构存在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行为的证

据,也可以作为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直接证据,因为法院完全可以根据这一证据,适用《侵
权责任法》第58条的规定,直接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就上面的例子而言,由于存在立法上

的推定,〔14〕事实认定者在确定基础事实存在之后,无需经过其推论就应当认定医疗机构存在

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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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对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认定,涉及医学领域中的专门性问题,因而在审判实务中,法院一般都要借

助鉴定才能作出认定。参见王连印:“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

问”,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4月12日,第1版。
关于该案件的详细情况和诉讼经过,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

115号。
这类推定一般称为法律上的推定,对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上述推定,医疗机构能否用反证推翻,

学术界存在着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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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接证据是否可以证明法律行为

纪教授为了说明直接证据不能证明意思表示的含义,在文章中举例说比如证人目睹某人

在与他人争论的过程中,用硬物击中对方。此时我们之所以会将这一行为认定为故意致人损

害,是基于以下经验:在无特殊原因的情况下,主动攻击他人,应当基于主观故意。由此可见,

对于行为的解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直接证据只能观察到行为的外部特征,而无法直接赋予该

行为法律的意义,这里涉及诸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生活常识以及价值判断与法律规定等诸多

方面的问题。即使直接证据也很难直接证明行为的目的取向以及法律意义。〔15〕

就上面的例子和分析而言,应当说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在民事诉讼中也完全可以举出相

反的例子,这样的例子表明即便是意思表示,也是可以通过直接证据来证明的。意思表示是民

法中的专门用语,与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密切相关,萨维尼甚至“将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这两个

术语作为同义词来使用”。〔16〕而法律行为对于现代民法理论乃至民法体系的构建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在民法中,与法律行为相对应的两项制度是合同和遗嘱,或者说,合同和遗嘱是

民法中法律行为的具体表达。

在民法中,直接证据在证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方面常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合同纠

纷还是涉及遗嘱的继承纠纷都常常可以见到这类证据。在合同案件中,当事人往往会提供书

面合同作为其主张的存在买卖、借贷、租赁等民事关系的直接证据。在继承纠纷中,主张遗嘱

继承的一方当事人也会提交被继承人所立的遗嘱作为证据。如果对方当事人对合同、遗嘱的

真实性等并无异议,或者虽然有异议但经过质证后法官对证据的真实性等作出了确认,法官就

会把它们作为确定当事人之间民事关系的证据。在上述情形中,这些合同、遗嘱难道不正是在

发挥直接证据的功能吗?

在论证直接证据可以单独证明案件主要事实时,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一是当我们

说直接证据能够单独证明主要事实时,是指该证据的客观性已经得到确定,是在这一前提下说

它可以单独证明主要事实。如果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存在争议,法庭当然是需要首先解决真

实性问题,然后才能决定是否可以作为证据采用。这既适用于直接证据又适用于间接证据。

如原告提出借据作为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被告否认借据上签名是自己所签,此时就需要通过

笔迹比对、笔迹鉴定来确定签名的真伪。再如原告提出一名证人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被告提

出该证人曾是原告在部队服役时同一个班的战友,由于证人同原告是否存在此种关系直接影

响到法官对证据证明力大小的判断,所以需要查明这一事实。但是,即便如此,并不影响到直

接证据可以单独证明主要事实的结论。

第二,直接证据能否单独证明主要事实与司法实务中是否存在仅仅根据一个直接证据认

定主要事实是不同性质的问题。从司法实务看,既存在着法官依据一个直接证据认定主要事

实的情形,又存在着根据多个证据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情形。是否根据一个直接证据认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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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在民法理论中,意思表示有其特定的含义,这个例子与行为人的表意行为无关,显然不属于民法中

的意思表示。
(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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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实,往往取决于直接证据的不同种类。如果直接证据是书证或鉴定意见,裁判者仅仅依据

一个直接证据认定事实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直接证据是证人证言,裁判者使用起来就会

相当谨慎,虽然不排除在某些证据极其匮乏的案件中裁判者依据一位证人的证言认定主要事

实,〔17〕但一般的情形是裁判者希望有更多的证据,如有两个甚至更多证人的证言,或者既有

证人证言这样的直接证据,又有其他间接证据可以印证。

司法实务中的确较少出现仅仅根据一个直接证据认定主要事实的情况。事实认定既有直

接证据又有间接证据的原因在于,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如果存在包括直接与间接在内的多个

证据,当然会把这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都提交给法庭,以便能更好地说服法官,获得有利于自

己的事实认定。从裁判者的角度来看,把结论建立在多个证据基础之上要比单单凭借一个直

接证据更安全、更可靠,会使其作出的裁判文书更具有说服力。但上述情形,与直接证据的存

在并不矛盾,更不能据此来否定直接证据。

三、是否存在可以直接证明主要事实的证据

否定直接证据的另一个主要论据是并不存在能够直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那些被人们

称为直接证据的证据,在证明待证事实时同样需要经过推理。

对于需要经过推理,否定直接证据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论证。纪教授从案件事实

具有法律性的角度提出:即便是直接证据,也不能直接证明主要事实。因为“证据与案件主要

事实的联系并非直接的,而是经过了至少一次的推理与涵摄过程。认为直接证据可以直接与

主要事实产生联系的观点忽略了案件事实的法律性,因而是不正确的”。〔18〕也有学者从裁判

者对证据作出判断进而认定事实需要经过推理的角度提出:直接证据概念存在的最大问题就

是混淆了证据材料和推理结论的关系。他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不经过推论即可证明案件主要事

实的“直接”证据。他举例说:即使法官听到张三作证说4月12日下午,他看见王五拿刀砍死

了李四,而且其他证据表明张三与诉讼结果、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还不足以成为“王五拿刀砍

死了李四”事实认定结论的根据。为了得出该结论,法官需要一个概括:通常情况下,与当事人

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所说的话是真实可信的。否则,根据张三的证言认定“王五拿刀砍死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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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在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下,裁判者依据一个目击证人提供的证言认定主要事实完全是允许的,并
未违反证据规则。关于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1808年通过的《法国重罪审理法典》中关于自由心证的经典表

述即可明白。该法典第342条规定:“法律不要求陪审官报告他们建立确信的方法;法律不给他们预定一些规

则,使他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来决定证据是不是完全和充分;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集中精神,在自己的良心

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里发生了什么印象。法律不向

他们说:‘你们应当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事实认为是真实的’;它也不向他们说:‘你们不要把由某种笔录、
某种文件、多少证人或多少罪证所决定的证据,认为是充分证实的。’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

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是真诚的确信吗?’”
纪格非,见前注〔2〕,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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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是没有正当性的。〔19〕

上述质疑涉及到直接证据的根基。因为顾名思义,有些证据之所以被称为直接证据,就是

因为它同待证事实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因而不需要借助推理就可以把证据中的信息同待证事

实联系起来;而有些证据之所以被称为间接证据,就是由于证据提供的信息与待证事实之间不

具有直接关系,如果不运用推理,就无法把证据内容与待证事实连接起来,更谈不上证明待证

事实了。所以,只有对上述质疑提出有力的回应,才能够稳固直接证据的根基。

以案件事实具有法律性为由说明需要至少经过一次推理的观点是存在疑问的。这里的关

键在于待证事实究竟是什么? 如果把待证事实理解为法律要件,那就会很自然地得出直接证

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的结论。因为确如文章所言,生活事实需要经过法官的评价,才能够确定

其是否是与构成要件相当的事实,尤其是构成要件以故意、过失、因果关系、诚实信用、正当事

由等不确定概念表现出来的时候。反之,如果我们把待证事实理解为在诉讼中通过当事人的

主张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的生活事实的时候,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就不难理解了。例如,

在侵权诉讼中,故意或过失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但在具体诉讼中,这一抽象的构成要件显

然不可能作为待证事实来证明,即不可能作为证明对象,能够作为证明对象的一定是当事人在

本案中提出的关于被告存在过错的具体的生活事实。

纪教授提醒人们,法官在作出裁判时需要对特定的案件事实作出法律上的分析与评价,需
要确定那个事实是否就是构成要件所标示的事实。这无疑是有意义的,但问题在于她把对争

议事实的认定和对已被认定的事实的评价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了。对争议事实的

认定是证据和证明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只有在这一范围内才有可能对是否存在直接证据进行

讨论。在侵权纠纷中,一种常见的争议是原告主张被告对他实施了加害行为,而被告则主张自

己并未实施原告主张的行为,原告所受到的损害与自己无关。例如在彭宇案中,原告主张自己

在上公交车时被第一个从公交车上下车的彭宇撞倒,而彭宇在诉讼中则坚称自己并未与原告

相撞,自己下车后看到原告倒在地上,主动去将她扶起来。这里,原告是否由于同被告相撞而

倒地显然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且是本案中最为关键的事实。这一事实,虽然在彭宇案中并没有

直接证据证明,但实际上是有可能为直接证据证明的,例如当时如果有人在公交站台上恰好看

到了两人发生碰撞的事实且该人出庭作证,〔20〕或者在公交站台旁有摄像机,该摄像机恰好拍

摄到了当时的情形,从当庭播放的录像带可以看出两人确实发生了碰撞并且原告因此而跌倒

在地。上述两种直接证据,都同待证事实有着直接的联系,法官可以直接把证据所要证明的内

容同待证事实联系起来,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环节,也不需要借助任何推理,一旦法官采信了

它们,就可以对争议事实作出认定。因此,任何直接证据至少要经过一次推理的观点是难以成

立的。

认为任何证据都需要经过事实认定者的推理才能证明待证事实的观点更具有迷惑性。乍

·022·

中外法学 2017年第1期

〔19〕

〔20〕

参见李盛昌:“‘直接证据’存在吗?”,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2月28日,第7版。
在彭宇案中,虽然有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并未看到原告徐某是如何倒地的这一关键性的事实。

参见张悦、杨洋:“彭宇案喧嚣未尽、唯有真相不可调解”,载《南方周末》2008年4月1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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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来,这一观点表述的是常理,因为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要想实际发挥作用,无论如何是离不

开事实认定者对证据的审查判断的,而在审查判断的过程中事实认定者的生活经验总是要介

入进来,所以推理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作用于事实认定的过程。但实际上这是混淆了两

种不同语境下的推理。在说明存在直接证据时,不需要经过推理就可以对事实作出认定,实际

上要表述的是,当存在直接证据的时候,由于证据的内容与待证事实是相同的、等值的,所以从

证据到待证事实不需要经过推理,也就是“在直接证据情形下,推论的前提即证据事实材料与

最终结论是一个非常相同的命题。在直接证据情况下,证人所断言的与案件中要证明的最终

结论是非常相同的命题”。〔21〕间接证据则不同,证据内容同待证事实之间并非是相同的命

题,从间接证据证明的事实到待证事实之间必须加入某种推论,才能使两者建立起联系。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间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需要借助推理的帮助才能够将其与

待证事实联系起来。例如待证事实是甲是否用刀刺死了乙,如果证人提供的证言是他亲眼看

到双方发生争吵后甲拔出刀对乙刺了数刀,乙浑身是血倒地不起。证言的内容与待证事实就

是两个相同的命题,事实认定者如果相信甲的证言,就可以直接对待证事实作出认定,不再需

要经过推理这个中间环节。而假如证人提供的证言只是甲与乙有仇恨关系,且事件发生前亲

耳听到甲说要除掉乙。很明显,这里证言的内容与待证事实之间并不能等同,必须通过这样的

推论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即由于甲仇恨乙,并扬言要除掉乙,所以很可能是甲刺死了乙。

如果我们把本部分的两个例子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尽管这两个例子中都谈到了推理,但

两者之间是存在显著区别的,前一个推理是关于证人提供的证言是否可信、证言证明力大小的

推理,而后一个推理,是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同待证事实连接起来的推理。此推理明显不同于

彼推理,所以,并不能用前一个推理来否定直接证据的存在。

四、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仍是域外主流学说

纪教授文章的第三部分介绍了国外对这两种证据的研究状况、存在的争议、不同的研究视

角以及不同的理论观点,试图说明对这一分类是存在争议的,甚至应当取消这一分类。不过,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虽然域外学者在研究证据的时候确实有对是否存在直接证据提出异

议的,也有从根本上否定直接证据的,但这样的观点毕竟是少数派观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的分类在域外至今仍然是得到普遍承认的。

一些德国学者在对证明进行分类时,把证明分为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直接证明指向表

明法定事实构成要件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事实,间接证明则是指向其他的、与构成要件相异的事

实,该事实可以推导出某构成要件存在或不存在。”〔22〕相应地,证据也区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

·122·

“直接证据”真的不存在吗?

〔21〕

〔22〕

(美)道格拉斯·沃尔顿:《法律论证与证据》,梁庆寅、熊明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

版,第82-83页。
(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下),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

版,第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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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直接证据是能够得出某个构成要件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之结论的证据,而间接证据则

不能直接得出上述结论,而是需要借助经验法则的帮助,来推断作为构成要件的待证事实是否

存在。〔23〕

法国学者也承认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他们认为:通往法官自由心证的道路有长有

短,当所用证据种类趋向于直接证明争议事实存在时,我们可以称其为直接证据。相反,当证

据一开始显得同证明标的没有关系时,它只有在进行推导后才能获得证明价值,就是我们所说

的间接证据。〔24〕有时候,待证事实可以被直接证明,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提不出直接证据,只

能用证据证明相关的事实或者相邻的事实,并由此推断待证事实的存在,这就是用间接证据来

证明。〔25〕

《法国民法典》对法律上的推定和并非由法律设置的推定分别作出了规定。在法国学者看

来,后者实际上就是用间接证据进行证明。法官在审判中进行事实上推定的情形是大量存在

的。例如,法国最高法院商事庭就作过如下的推定:“银行账号的持有人,接受银行(发来的)记

载转账活动的对账单,并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或者没有做出任何保留(申明),推定此种转账活

动得到了账号持有人的同意。”〔26〕

日本学者也把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作为证据的基本分类之一。日本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

时,采用的方法一般是先对待证事实进行分类,把事实分为主要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三

类,主要事实是指与法律要件相对应的生活事实,间接事实则是指用来推认主要事实存在与否

的事实,而辅助事实则是指用于证明证据能力或证据力的事实。然后学者指出,用于证明主要

事实的证据是直接证据,用于证明间接事实或者辅助事实的证据是间接证据。〔27〕

原苏联的学者也认可这一分类。无论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原苏联的民事诉讼法

教科书中,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印制的原苏联的民事诉讼法教科书和学术专著中,都

可以看到关于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论述。阿布拉莫夫认为:按照证据与证明对象的关系,证

据可以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能借以确定法律事实(主要事实)即确定证明的对象的证

据称为直接证据,例如借贷合同或房屋租赁合同都直接由书面证据或证人的证言来加以确

定。”“间接证据是这样一些证据,它们确定一些证据事实,根据这些证据事实的总和同联系可

以得出案件的法律事实(主要事实)获得证明的结论。”〔28〕克列曼也认同这一分类,他认为:

“证据按照其性质可以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按照证据所证明的对

·222·

中外法学 2017年第1期

〔23〕

〔24〕

〔25〕

〔26〕

〔27〕

〔28〕

参见(德)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260页。
参见(法)雅克·盖斯坦、吉勒·古博等:《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575页。
同上注,第575页。
《法国民法典》(下册),罗结珍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3页。
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页;三ケ月章,见前

注〔4〕,第420-422页。
(苏)阿布拉莫夫:《苏维埃民事诉讼》(上),中国人民大学审判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

第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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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不同,凡是直接证明所调查的事实的,就是直接证据;如果不能立刻据以作出关于主要事

实的结论的,以及它所证明的事实是很多事实总和起来才能够证明主要事实的,就是间接证

据。”〔29〕在一本经原苏联高等和中等教育部审定的为高等学校学习法律的学生编写的民事诉

讼法教科书中,作者们写道:“按照证据同被证明事实之间相互联系的性质,证据又可以分为直

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如果这种联系只是单个意义的,并因而根据证据只能作出一种有关被证

明事实存在的结论,这种证据就是直接证据。例如,借债的凭据,就是存在债务的直接证

据。”〔30〕在莫斯科大学出版局出版的一本专门研究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和证明问题的专著中,

作者在阐述证据分类时用了较大的篇幅分析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他认为,“划分直接证据

和间接证据的根据,是要看证据是只提供了可以做出一种明确的关于存在或者不存在某一事

实的结论的可能性,还是提供了可以作出几种可能的结论的可能性”。〔31〕

把证据区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并非只限于大陆法系的学者,其实英美法系国家的一

些学者也认可这样的分类。不过,在英美法的证据理论中,是用“情况证据”这一概念来指称间

接证据的。一位英国学者指出:“假设X是需要证明的事实。对此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证明。

你可以通过以其自己的感官感知到X的证人证明这一点,这样的证据有时叫做关于X的‘直
接’证据。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可以通过证人来证明X,该证人尽管没有感知到X,但是他

确实直接感知到了事实 Y和Z,据此可以推论出 X。这样的证据叫做关于 X的‘情况’证
据。”〔32〕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法学会继续教育委员会和美国律师公会共同组织编写了一

套丛书,《证据法之基本问题》是该丛书之一,该书的作者摩根教授曾担任由美国法学会组织起

草的《模范证据法典》的起草委员会主席。该书是在阐述关联性时论及这一问题的,即“假定命

题之一,是甲事件之发生,渠可能有所谓直接证据,例如,子之证言证述其亲见甲事件之发生。

倘如是,渠可确知本于关联性之理由,将无可能对此为有效之异议。但如子之可以使用之证

言,为其观察乙事件或状况,而举证人之争辩则为如乙确立,则甲之发生,即可直接的或间接的

本于合理推论而得之,此时举证人之证据,乃所谓情况证据”。〔33〕美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在其

撰写的证据法教科书中径直使用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概念,他指出“普通法区分了两种类

型的相关证据: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证据一般定义为,如果相信了就能证实某个要件的证

据。……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证据性的事实和一个要件之间的联系,并非如此直接,而
是也许要求许多中介性的推断。这种类型的证据称为间接的”。〔34〕在《麦考米克论证据》一
书中,作者们是这样来描述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直接证据是指这样的证据,即如果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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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苏)克列曼:《苏维埃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250页。
(苏)阿·阿·多勃罗沃里斯基等:《苏维埃民事诉讼》,李衍译,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
(苏)特列乌什尼科夫:《苏联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和证明》,李衍译,西南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编译

室1984年印,第14-15页。
(英)克里斯托弗·艾伦:《英国证据法实务指南》,王进喜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美)摩根:《证据法之基本问题》,李学灯译,台湾地区“教育部”1982年版,第199页。
(美)罗纳德·J·艾伦等:《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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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信,就解决了争议事项。环境证据也可能是有证明力的,但即使被描述的环境被接纳为真

实,为了获得想得到的结论,仍需要其他的推理论证。例如,一位证人的证言为:他看见A用

刀刺伤了B,该证言就是用以证明A是否确实刺伤了B的直接证据。相反,关于A逃离刺伤

现场的证言,则是刺伤事实的环境证据(但是该证据是逃跑事实本身的直接证据)。”〔35〕在诉

讼实务中,法院也把证据区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例如,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患
者为证明医护人员存在过失,既可以采用提出专家证言这类直接证据,也可以采用“事实说明

自己”这种间接的证明方法。〔36〕《布莱克法律词典》中有关于“直接证据”(directevidence)的
词条,对它的定义是:“基于个人知识或观察取得的证据,如果该证据是真实的,无需推论或推

定即可证明事实。”〔37〕《元照英美法词典》中也有关于“直接证据”的词条,它对直接证据的解

释是:“在其为真实的情况下,无需经过推理或推定即可直接证明待证事实成立的证据,尤指证

人就其亲自经历或感知的事实提供的证言。”〔38〕

五、如何定义直接证据

我国学者在说明直接证据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直接证据定义为同待证事实之间存在

直接联系,因而可以直接得出待证事实存在与否之结论的证据。〔39〕另一种是把直接证据定

义为“直接证据是指能够单独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间接证据是不能单独直接证明,而需

要与其他证据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40〕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大法系的学者一般都认同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分类,但在说明这

两种证据的特征时,都没有从能否单独证明主要事实入手,没有把能否单独证明主要事实作为

区分的标准。
德国学者对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定义是:“直接证明指向表明法定事实构成要件存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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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39〕

〔40〕

(美)约翰·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362页。
参见陈聪富:“美国医疗过失举证责任之研究”,台湾《政大法律评论》第98期,第183-225页。
该词典在对直接证据作出上述解释后,接着写道,“一项反思表明,没有争议的案件通常仅仅是由

环境证据或言词证据证明。直接证据通常指两种证据类型,有时用来指一般的言词证据,但有时仅适用于直

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争议事实———术语“直接”的含义已经被模糊。———JohnH.Wigmore,《证据法学生用

书》(1935)”。SeeBryanA.Garner,Black'sLawDictionary,ThomsonWest,2004,p.595.
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页。
参见柴发邦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王怀安主

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修订版),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教材在定义直接证据时虽然未用“单独证

明”,但在定义间接证据时却强调它不能单独证明待证事实,而需要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才能够证明待证

事实。
何家弘主编:《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8页。以上述方式定义直接证据

的教材还有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宋朝武:《民事证据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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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存在的事实,间接证明则是指向其他的、与构成要件相异的事实,该事实可以推导出某构

成要件存在或不存在。……在发生争议时,法院必须首先审查间接证据与待证的主要事实之

间的逻辑性。间接证据正确,法官就必须确信主要事实真实。”〔41〕拉伦茨指出:“‘间接证据’

是一些事实或事件,本身固然不是待决的案件事实本身的构成部分,然而可以由其推得属于案

件事实的过程。在这个推论程序中,大前提通常是一项所谓的经验法则、自然法则或具有盖然

性的规则,小前提是具有间接证据性质的事实,后者可借由诉讼程序中的自认、亲眼目睹或可

靠的证词确保其存在。”〔42〕显然,在德国学者关于这两类证据的说明中,并未涉及直接证据可

以单独证明案件事实、间接证据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

从本文第三部分引述的英美法学者关于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说明看,他们也只是强调

了运用直接证据认定待证事实不需要借助推理,而运用间接证据认定待证事实需要经过推理

这一中间环节。

可见,对于直接证据,存在着两种下定义的方法:一种是着眼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

直接联系,将它定义为无需经过推论、推导就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另一种是一方面着眼

于它的直接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它的单独性,把它定义为能够直接、单独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

前者主要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学者采用的方法,后者是我国多数学者采用的方法。〔43〕前者

只是强调了直接性的特点,所以可以称为“单一特征说”;后者既强调了直接性,又突出了单一

性的特点,故可称为“双重特征说”。

把单独性也作为直接证据的主要特征,意在进一步突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之间的区别,

为阐释运用间接证据的规则埋下伏笔。在解释间接证据时,学者们都是强调单个的间接证据

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必须把若干个相互之间不存在矛盾的间接证据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条,才能够证明待证事实。〔44〕

客观地说,同只说明直接证据在发挥证明作用时具有直接性的特点相比,标示直接证据具

有直接性和单独性的双重属性的做法,能够更清楚地把这两种证据区分开来。但也由此带来

了问题,这就是通过单独性的特征告诉人们只要一个直接证据就可以证明主要事实。

更为有害的是,双重特征说很容易产生误导———由于一个直接证据就可以单独证明主要

事实,因此它是比需要由多个证据结合起来才能证明主要事实的间接证据更优的证据。事实

上,双重属性说已经产生了误导,在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时,就已经把直接证据规定为比间接证据更优的证据,即“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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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罗森贝克等,见前注〔22〕,第816页。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5页。
强调直接证据可以单独证明待证事实,也许是受到前苏联学者的影响。考虑到新中国的法学理论

在建国初期受到当时苏联法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完全是可能的,不过根据笔者看到的资料,苏联学者在阐述

直接证据时,并未刻意强调直接证据可以单独证明待证事实,他们只是在说明间接证据时,强调了要把若干间

接证据结合起来,用间接证据的总和来证明待证事实(见前注〔28〕、〔29〕中的引文)。
在阐述运用间接证据的规则时,我国的证据法教科书一般都会强调只有当间接证据环环相扣,形

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时,裁判者才能对主要事实作出认定。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5)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第77
条)。〔45〕这样的规定存在疑问,诚如艾伦教授等所言:“‘直接’和‘间接’的标签并不反映证据

的证明力,指出这一点很重要。间接证据可能常常比直接证据更可靠。一个留在谋杀武器上

的指纹或血痕,经指纹分析或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认定为被告的,这是非常准确的证据

的例子,而且也许比许多目击证人更可信赖。”〔46〕

其实,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系(直接关系还是间接关系)与需要多少个证据才能证明待证

事实(单个证据还是若干个证据)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系,是个自然

的、事实上的问题。有的证据同待证事实存在直接的关联,通过该证据可以直接对待证事实的

存在与否作出判断;有的证据同待证事实只有间接的联系,如果不通过推理,还无法把它与待

证事实联系起来。证据同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是个客观的存在,也是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所体认、所理解的常识性问题。

需要多少个证据才能证明待证事实,则是个法律问题,是一个需要由法律来解决的问题。

立法者可以无视直接证据同待证事实之间的这种直接联系,规定即使存在一个直接证据,事实

审理者也不得据此对待证事实作出认定。从法制史来看,实行法定证据制度与实行自由心证

的证据制度对此就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在法定证据制度下,具备什么样的证据裁判者才能

认定待证事实是由法律规定的,同这个证据究竟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并无直接关系。

事实上,为了保证认定事实的可靠性,一些法律还明确规定只有一个直接证据时不能对事

实作出认定。例如,在犹太法中,单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证言不能成为刑事案件中对被告人定罪

的充分证据,要认定被告人犯罪,至少要有两个直接目击者的证言,而且他们必须看到了完整

的犯罪行为。〔47〕至少有两个有资格作证的人提供的直接证言,才能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作

出认定几乎是所有曾实行法定证据制度国家的要求,这也可以看做是法定证据制度的主要内

容之一。〔48〕当代的法律中同样有即使存在直接证据,但也不得仅仅依据单一的直接证据认

定待证事实的规定。如被告人的供述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证据之一。被告人承认

犯罪事实的供述在性质上无疑是直接证据,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

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53条)。

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取代法定证据制度之后,根据什么样的证据对事实作出认定主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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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司法解释中作出这样规定的理由是:“由于直接证据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无需经过任何中间环节,
也无需借助其他任何证据进行推理,使得其证明力明显高于间接证据。这已经是各国证据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一条公认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第372页。
艾伦等,见前注〔34〕,第156页。
沃尔顿,见前注〔21〕,第78-79页。
在俄罗斯证据制度的历史中,曾实行过这样的规定,“在侮辱的诉讼中———不得少于两个证人;在

杀人的诉讼中———不得少于七个证人。否则认为证据不充分。但是,在双方当事人都同意一个证人的时候,
也允许一个证人的陈述(‘共同引证’‘一般真理’)”。(苏)克林曼:《苏维埃民事诉讼中证据理论的基本问题》,
西南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1984年翻印,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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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于审理者对争议事实内心所产生的确信,同案件中呈现的证据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也

没有直接关系。换言之,虽然有了直接证据,如两个目击证人提供的证言,但审理者对待证事

实并未形成内心确信,对事实的真实性还存在怀疑,就完全可以拒绝对事实的存在作出认定。

相反,即使只有一个直接证据,但审理者对待证事实已经形成了心证,他们也有权对事实作出

认定。也就是说,是否对事实作出认定,与是否存在直接证据并无关系。

能否依据一个直接证据认定待证事实,还取决于诉讼的类型和该类诉讼实行的证明标准。

一般而言,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民事诉讼,所以在刑事诉讼中很少发生仅仅根据一个直

接证据就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认定的情形。民事诉讼则不同,实行的是高度盖然性的证

明标准,因此在那些证据稀缺的困难案件中,事实认定者仅仅根据一个直接证据便对争议事实

作出认定是完全可能的。以原告以被撞跌伤为由向法院提起的侵权案件为例,在这类案件中,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原告跌倒受伤是如何发生的,是原告主张的被告撞击所致,还是

被告主张的他人撞倒了原告,自己见原告倒在地上好心去搀扶。假如确实有证人亲眼目睹了

两人相撞的事实,该证人出庭作证后法官也相信其提供的证言,依据一个直接证据对事实作出

认定的可能性完全是存在的。

单一特征说也有助于消解批判者关于仅凭一个直接证据就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质疑。在

直接证据本身需要查证属实的情况下,往往需要借助间接证据对直接证据本身进行审查,如证

人本身陈述的事实为直接证据,但该证言是否可信,这需要其他信息来确定(证人与当事人是

否存在利害关系等)。在单一特征下,为了确定证人提供的直接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可以引入

其他证据,但这并不影响直接证据的存在。

间接证据是否不能单独证明待证事实,也是存在疑问的。虽然在多数情况下,一个间接证

据加经验法则等,确实不能单独证明待证事实,但也并非全然如此,在诉讼中存在一个间接证

据加经验法则足以证明待证事实的情形。日本学者雉本朗造曾举如下两个例子予以说明:其
一是甲于某年某月某日上午10点前的某一时刻,没有在丙处亲自与乙订立契约这种消极事

实,必须予以举证的时候,如果甲主张该时刻其恰好在其他地方;其二是同样为甲主张某年某

月某日上午10点前,没有在丙处亲自与乙订立契约这一消极事实,甲主张其在丁处,丁处与丙

处有若干距离,从两地的距离可以推断甲不可能从丁处到达丙处。〔49〕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均
是通过间接证据加经验法则来认定当事人甲主张的消极事实,第一个例子是人不可能有分身

术,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出现在丙处和其他地方;第二个例子从距离来推断在10点前的这一特

定时刻,甲不可能从丁处赶到丙处。

其实,在我国的诉讼实务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形。在发生在南京的一起储蓄存款合同纠

纷案中,争议事实之一是35140元是原告自己提取还是被他人利用复制的假银行卡提取。法

院查明的事实是,35140元是2007年12月3日晚22时22分9秒至2007年12月4日凌晨0
时33分53秒被人从中行北京天缘公寓支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走的;原告于2007年12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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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参见(日)雉本朗造:《举证责任的分配》,载王锡三:《民事举证责任著作选译》,西南政法学院法律

系诉讼法教研室1987年印,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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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19时58分在中行南京光华路自助柜员机从涉案的借记卡账户中支取5000元。法院认

为,争议款项被取走的“这个时间段离原告在光华路自助柜员机取款的时间不足两个半小时,

根据常理推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原告不可能从南京赶到北京取款”。〔50〕

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直线型,另一种是圆环型。前者的

特点是数个间接证据形成一条直线,以推定主要事实,即从由间接证据C证明的间接事实C
推出间接事实B,再从间接事实B推出主要事实A。后者则犹如一个圆环,待证的主要事实为

圆心,各个间接事实则位于圆心的周围,这些各自独立的经由间接证据证明的间接事实,分别

指向待证事实。〔51〕很显然,在直线型中,并不存在需要多个间接证据才能证明待证事实的问

题,而在圆环型中,需要多个间接证据才能构成圆环或者接近构成圆环。

我国学者把间接证据定义为不能单独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时,意指的是圆环型间接证据,

这类间接证据单独一个无论如何构不成圆环,所以强调其不能单独证明待证事实,需要同其它

间接证据结合才能证明待证事实在理论上并无谬误。不过,如果是直线型证明模型,即使只有

一个间接证据,也是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直线型证明模型实际上是间接证据加经验法则的

证明方法。虽然只有一个间接证据,但只要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裁判者还是能够

通过这一间接证据对待证事实作出认定的。

既然诉讼实务中存在着只通过一个间接证据就可以证明待证事实的情形,那么关于一定

要运用多个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条才能证明待证事实的观点也就存在着疑问,至少该观点对

间接证据的说明是不全面的。对间接证据的上述分析其实也表明没有必要把能否单独证明待

证事实作为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标准。

综上,虽然诉讼实务中存在着依据一个直接证据认定主要事实的情形,但鉴于直接证据所

提供的信息与待证的主要事实具有等值性,事实认定者认定了直接证据中的信息,就可以直接

对主要事实作出判断,这是直接证据的本质属性和主要特征。把能够单独证明主要事实也作

为直接证据的特征会引起误解和招致批评,所以采用单一特征说或许是一种更佳的选择。也

就是说,在给直接证据下定义时,只需说明和强调直接证据同待证事实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可
以对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起到直接的证明作用即可,不必再附加单独性这一特征。

六、结 语

本文的观点是:首先,证据同待证事实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又有间接的关系,这是把证据区

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客观基础。只要这一基础存在,把证据区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

据就是合理的、科学的。其次,在直接证据本身是真实的情况下,或者说直接证据的真实性已

得到确定的前提下,认为直接证据可以直接证明待证事实的结论是能够成立的;而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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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王永胜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9年第2期,第48页。
参见雷万来:《民事证据法论》,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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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是要与经验法则结合,通常情况下需要多个间接证据,才能证明待证事实。再次,关于直

接证据可以单独证明待证事实,只是对这类证据特征的理论阐述,并不是要说明在司法实务中

直接证据一定优于间接证据,更不是说事实认定者只需要一个直接证据就可以认定争议事

实。〔52〕最后,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在对这两种证据进行分类时,以及在说明这两种证据的特

征时,最好采用单一特征说,不再把能否单独证明待证事实作为分类标准。

Abstract:Evidenceandthefactstobeprovedaredirectlyorindirectlyassociated,whichconstitutes

theobjectivebasistodifferentiatedirectevidenceandindirectevidence.Themainfactsmeanthedetailed

dailyfactsequivalenttothelegalcomponents,andtojudgewhetheronepieceofevidenceconstitutesdi-

rectevidencedependsonwhetheritcoulddirectlyprovethemainfacts.Inthepracticeofcivillitigations,

someevidencecouldbeusedtodirectlyprovethemainfacts,andsometimes,evenonesingleevidence

coulddecidewhetherthemainfactsofacaseexistornot.Consequently,wemayconcludethatdirectevi-

dencereallyexists.Whenwedifferentiateevidence,Ipersonallybelievethatadoptingthesingleclassifi-

cationstandardismuchbetterthanadoptingthedirectandsingledoubleclassificationstandard,which

meanswhetherapieceofevidenceisdirectevidenceonlydependsonwhetheritcouldprovethemainfacts

ofacase.

KeyWords:DirectEvidence;IndirectEvidence;Classification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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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其实在谈到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时,无论是域外的学者还是我国的学者,都会特意提醒读者,直接

证据虽然可以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但绝不意味着直接证据优于间接证据。参见(美)乔恩·R·华尔

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何家弘等,见前注〔1〕,
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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